
申请开立「跨境理财通-北向通」汇款专户服务确认书

有关本人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

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贵行」）申请的「跨境理财通-北向通」（下称「北向通」）

汇款专户（下称「汇款专户」）服务，通过签署此确认书，本人确认贵行已经向

本人详细解释北向通的运作和风险，并给予本人充分时间和机会就任何不清楚的

地方提问或咨询独立专业意见。本人已知悉、明白、同意、声明和/或确认如下：

1. 本人声明本人并未以本人名义或通过任何第三方，在其他银行持有/正在申

请北向通下的汇款专户。

2. 本人确认，本次的汇款专户申请以个人名义作出且以个人资金操作，本人并

非为任何第三方申请本汇款专户，不得授权或允许任何第三方操作本人的汇

款专户，亦不得为任何第三方操作本人的汇款专户。

3. 本人确认在向贵行申请开立汇款专户前，清楚理解北向通的有关规定（包括

贵行的角色及责任、资金闭环和原路往返要求、投诉机制等）、投资者责任、

所涉及的风险（包括汇兑风险、额度管理下的风险等）、向相关监管机构披

露讯息，以及一旦出现违规情况的处理安排。本人亦已了解内地理财产品市

场交易的业务规则与流程，并在作出投资决定前已考虑自身状况。

4. 本人知悉并明白资金跨境汇划的相关规定，即本人的汇款专户汇到内地的款

项只能划拨至已配对的北向通投资专户（下称「投资专户」）；而从内地汇入

的款项，也只能来自配对的投资专户。汇款专户不能与其他内地账户之间转

拨资金。北向通跨境汇人民币到内地，不计入港澳居民个人向内地同名银行

账户汇入汇款每人每日最高限额。

5. 本人知悉并明白所有在汇款专户和投资专户之间的跨境汇款必须以人民币

进行，即汇款专户只能跨境汇出或接受人民币资金。投资专户只能向汇款专

户汇出或汇入人民币款项。在投资专户内的本金和投资收益均可经原路以人

民币汇回已配对的汇款专户。

6. 本人知悉并明白汇款专户和投资专户之间的跨境汇款，必须利用人民币跨境

支付系统(CIPS)，不得以其他方式进行汇款。

7. 本人知悉、明白并同意有关汇款专户的账户和资金进出记录将被贵行妥善保

存，该等账户及交易记录有可能按需转交有关监管机构作合规检查及审计用

途。



8. 本人知悉并明白北向通受总额度限制，明白有关规定及可能对本人产生的影

响（包括例如可能会因总额度用罄而暂停处理本人北向通相关的从香港汇至

内地的汇款指示，但从内地汇返回香港的汇款及已汇款到投资专户的投资指

示不受影响）及相关的风险。前述总额度的使用情况将由中国人民银行广东

省分行和深圳市分行在每个工作日通过官方网站公布。

9. 本人知悉并明白北向通受个人额度限制，明白有关规定及可能对本人产生的

影响（包括例如计划汇款的金额超出个人额度剩余使用量，贵行将拒绝汇出

款项或只汇出个人额度剩余使用量）及相关的风险。本人明白并同意，为确

定累计汇至内地资金净额不多于个人额度为目的，贵行将会监察本人汇款专

户的资金跨境汇划情况。

10. 本人知悉、明白并同意，如贵行发现任何违规情况（例如发现投资者拥有多

于一个汇款专户/投资专户），将根据有关监管机构的指示（下称「监管指示」）

作出跟进，包括但不限于暂停或取消本人参与北向通的资格、取消本人的汇

款专户、配合配对的投资专户的内地银行作出相关跟进，容许继续持有资产

但不能再通过配对投资专户投资新产品等。本人明白及同意，贵行的《账户

持有人条款》、《投资账户及服务一般条款》适用于前述贵行对本人的汇款专

户以及当中的资产的处置。贵行按监管指示需要作出行动的，如出现未涵盖

于贵行的《账户持有人条款》、《投资账户及服务一般条款》的规定或情景者，

贵行可无需预先通知本人并以贵行的绝对酌情决定权决定处置本人的汇款

专户及当中的资产，所产生的相关手续费用、任何税费或支出，或对贵行的

任何损失（如有）等等，由本人全数承担，贵行亦不需就相关处置所可能对

本人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上任何责任（贵行故意或严重疏忽引致者除外）。

11. 本人知悉并明白北向通投资者在投资专户的交易受内地法例法规和监管制

度下的保障。本人知悉并明白该汇款专户将作为贵行个人财富管理账户之人

民币子账户运作。

12.本人知悉并明白上述北向通相关监管政策的规定将按内地及香港监管机构

的要求和规定，以及一切适用于贵行的法律、法规等的要求不时更新和调整。

13.本人知悉、明白并同意，本确认书之内容及条款为本人与贵行开立北向通汇

款专户所订立的合约的一部分，本人受本确认书内容及条款约束。本人亦确

认已收取、阅读及明白贵行之《「跨境理财通-北向通」汇款专户服务收费表》

并同意受其约束。



14.本确认书的内容及由于或关于本确认书而起的所有非合约责任，均受香港法

律管限。


